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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1 日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们提及载列人权理事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的

报告的信，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S/2014/276)印发。 

 2014 年 4 月 17 日，我们根据“阿里亚办法”一起共同主办了安全理事会成

员的会议以讨论委员会的报告，谨转递一份非正式文件，摘要介绍此次会议上进

行的内容丰富的讨论(见附件)。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正式讨论委员会有关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

生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结果及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并考虑采取适

当行动。安理会应特别考虑如何追究对此类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的责任。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印发安全理事会成员，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加里·昆兰(签名)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热拉尔·阿罗(签名)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萨曼莎·鲍尔(签名) 

http://undocs.org/ch/A/RES/1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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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1 日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非正式文件 
 
 

  安全理事会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的“阿里亚

办法”会议 
 

 

 2014 年 4 月 17 日，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组织了安全理事会“阿

里亚办法”会议，讨论人权理事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a
 报告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2014/276)分发。 

 报告以令人警醒的方式详细地记述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存在

并仍在实施的广泛和系统性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报告的调查结果依据的是收集

到的第一手受害者和证人的陈述。报告载有一系列建议，说明应立即采取措施以

结束调查委员会确定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解决委员会提出的人权关切问题，其中包

括针对安全理事会的具体建议。 

 “阿里亚办法”会议的目的是以非正式的方式使各利益攸关方(调查委员会

成员、参加调查委员会进程的证人、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听取关

于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和建议的通报，并就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如何

应对交流意见。 

 会议由澳大利亚常驻代表加里·昆兰大使、法国常驻代表热拉尔·阿罗大使

和美国常驻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主持。下列小组成员向安全理事会发了言，他

们是委员会的三名成员(迈克尔·柯尔比(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和索妮亚·比

塞尔科)以及参加调查的两名证人申东赫和李炫秀。 

 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常驻代表团编写的这份非正式文件是共同召集人汇总

的与会者在会议上发表的评论意见。文件不表明澳大利亚、法国、美国或其他任

何会员国赞成评论的内容。非正式文件面向各利益攸关方提出，以供进一步审议。 

讨论情况 

 调查委员会成员解释说，他们本着独立、公正和无成见的精神履行任务，以

期确保充分负责，特别是对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侵犯人权行为。委员会成员建

议说，委员会发现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严重程度、规模、持续时间和性质显示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极权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a A/HRC/25/63。调查委员会的详细调查结果见会议室文件 A/HRC/25/CRP.l。 

http://undocs.org/ch/A/RES/1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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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有 80 000 至 120 000 人未经审判被监禁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四

个大型政治集中营，还有人在其他监狱和审讯拘留中心受折磨，在这些地方经常

使用酷刑。试图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被强行遣返的妇女可能受到性侮

辱和性暴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局除在实体上控制公民外，还试图控制

他们的思想，从童年起就系统地向民众进行灌输，并用暴力手段压制思想自由或

意见自由。委员会还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和

其他国家绑架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强迫失踪的人数远超过 20 万，包括在朝鲜战争

结束后的时期。 

 尽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委员会多次有关进入该国并同其当局接

触的请求，仍有 200 多名受害者、目击者和前官员在委员会秘密作证，有 80 名

证人参加了委员会的公开听证。委员会认真评估每名证人和所提供的资料的可信

度，不是仅依赖证人的证言。 

 委员会成员得出结论认为，有正当理由可以确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作为国家政策一直存在而且仍在实施危害人类罪行。各种危害人类罪行包括：任

意监禁、奴役和酷刑；灭绝和谋杀；强奸、强迫堕胎和杀害婴儿；对政治、宗教、

种族和性别团体进行迫害；强迫失踪；蓄意制造长期饥饿的不人道行为。 

 委员会成员强调说，历史表明，对本国人民犯下此类令人发指罪行的国家是

其邻国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长期来源。委员会成员强调说，必须根据国际刑法追

究此类罪行犯罪人的责任。委员会建议安全理事会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

权状况问题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并对应为危害人类罪负重大责任的个人采取定

向制裁措施。 

 两名参加调查的证人申东赫先生和李炫秀女士讲述了他们作为脱北者逃离

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个人经历。申先生描述了他在所出生的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治集中营内度过的苦难童年，并回顾说他的母亲和哥哥在他面

前被公开处决。申先生回顾了他在营地内遭受的酷刑，并解释说警卫认为囚犯连

动物都不如。李女士也回顾说，她在童年时代亲眼看到公开处决，从幼儿园开始

就被教导说美国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敌人并且杀害朝鲜人民。两

人都强烈敦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为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人权问

题采取行动。 

 在随后的讨论中，安全理事会成员祝贺委员会编写了一份质量极高并有说服

力的报告，并赞扬两名证人的勇气。安理会成员对报告概述的骇人侵犯人权行为

和危害人类罪行表示严重关切。大多数安理会成员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听从委员会的建议，与联合国人权体系接触，包括在即将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上

进行接触。安理会成员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责十分重

要，许多安理会成员支持委员会有关安理会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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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建议，或表示这一建议值得安理会考虑。一些安理会

成员也支持对应为危害人类罪负重大责任的个人采取定向制裁措施的建议。一些

安理会成员还建议，在安理会议程上增加处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

的新项目，并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定期向安理会通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人权状况。他们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定延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以及委员会请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为特别报告员提供更多支持。安理会成员还赞同为加强监测和记录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设立外地结构的建议，以便促进问责。数名非安理会成员

也表示支持上述问责努力。 

 


